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碳排放交易结算管理

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交易所”）碳排放交易结

算行为，根据《重庆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碳

排放权交易细则》、《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细则》等制订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交易所进行的碳排放配额和其他经国家和本市批

准的品种的交易结算活动。 

交易所、交易参与人、结算银行、登记管理机构及其相关工作人员应当遵

守本办法。 

第三条 结算是指交易所按有关规定，根据交易结果对交易双方的交易产品

权益（以下简称权益）、价款、手续费及其他有关款项进行清算和交收的业务活

动。 

第四条 交易所对碳排放交易资金实行统一结算；对权益实行逐笔清算交

收。 

第五条 交易所对交易资金实行银行存管制度，对交易参与人的交易资金实

行分户管理。 

第六条 主管部门指定的登记管理机构负责权益的存管及划转登记管理。 

 



第二章 结算部门 

第七条 交易所设立专门的结算部门。结算部门对交易进行统一结算，对交

易资金和权益的结算予以管理，防范结算风险。 

第八条 结算部门的主要职责为： 

（一）控制结算风险； 

（二）编制交易参与人的结算帐表和其他会计帐表； 

（三）统计、登记和报告交易结算情况； 

（四）审核、办理交易资金、交易手续费等资金往来结算业务； 

（五）监督结算银行、交易参与人与交易所的结算业务； 

（六）妥善保管结算资料、结算报表及相关凭证、帐册；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九条 结算部门在必要时有权检查交易参与人涉及交易的结算资料、财务

报表及相关的凭证和账册。交易参与人应当配合。 

第十条 交易所、结算银行、交易参与人应当妥善保管结算资料、财务报表

及相关凭证和账册，以备查询和核实。 

第十一条 结算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保守交易所、交易参与人的商业秘

密。 

第三章 结算银行 

第十二条 结算银行是指由交易所指定的，办理碳排放交易资金结算业务的

商业银行。经交易所同意成为结算银行后，结算银行与交易所应当签订相应协议，

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规范相关业务手续。 

第十三条 结算银行的职责有： 



（一）开设交易所银行结算专用存管账户、交易参与人银行结算账户； 

（二）为交易参与人设立明细账，管理交易所银行结算专用存管账户中交

易参与人的资金； 

（三）根据交易所提供的交易凭证和数据及时划转交易参与人的交易资金

并及时向交易所反馈交易资金划转情况； 

（四）根据交易所要求，协助交易所核查交易参与人交易资金的来源和去

向，化解交易风险； 

（五）向交易所报告交易参与人银行结算账户等方面存在的异常和风险； 

（六）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前提下，为交易所、交易参与人提

供相应金融服务； 

（七）保守交易所、交易参与人的商业秘密； 

（八）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交易所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四章 结算账户 

第十四条 交易所应在结算银行开设结算专用存管账户，对交易参与人存入

的资金实行分账管理。 

第十五条 交易参与人应在指定结算银行开设结算账户，用于与交易所银行

结算专用存管账户之间的资金划转。 

第十六条 交易所应为交易参与人开设交易所资金账户，用于对交易参与人

交易资金的台账管理。 

第十七条 交易所应为交易参与人开设交易所权益账户，用于对交易参与人

权益的台账管理。 



第十八条 交易参与人应向登记管理机构申请开设登记簿账户，用于登记管

理机构对权益的存管及划转登记管理。 

第五章 结算程序 

第十九条 碳排放交易结算包括交易资金和权益的清算与交收。 

第二十条 交易参与人可在交易日交易时间内，向交易所提出入金或出金申

请。 

入金是指从交易参与人银行结算账户向交易所银行结算专用存管账户划

入资金的行为。结算银行确认到账后，交易系统相应增加其交易所资金账户资金。 

出金是指从交易所银行结算专用存管账户向交易参与人银行结算账户划

出资金的行为。出金申请经交易所审核后，交易所通知结算银行向交易参与人银

行结算账户划出资金。 

第二十一条 交易所根据交易结果，对交易参与人应收或应付资金进行清

算，相应增加或减少交易参与人的交易资金。 

第二十二条 交易所根据交易结果对权益进行逐笔清算。登记簿系统根据清

算结果完成权益变更，并将权益账户数据反馈给交易系统。交易所根据返回的数

据完成相应交易参与人权益账户的权益变更。 

第二十三条 交易所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率对交

易参与人存入交易所银行结算专用存管账户的碳排放交易资金余额（余额不包括

被冻结的资金部分）计算利息，并在结算银行支付利息日后的下一个工作日内，

将利息划入交易参与人交易所资金账户。 

第二十四条 交易参与人出金应当符合交易所规定。出金标准为： 

可出金额=当前余额-冻结金额 



其中，当前余额已扣除交易税、费。 

交易所可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和协议约定对出金标准进行调

整。 

第二十五条 交易所的清算时间为当日 15:30-17:30。交易所可以根据需要

调整清算时间。 

第二十六条 交易参与人对结算数据有异议，应在下一交易日开市三十分钟

前以书面形式向交易所提出。如在上述规定时间内没有对结算数据提出异议，则

视作认可结算数据的正确性。 

第六章 结算风险管理 

第二十七条 交易参与人买入或卖出权益，必须在对应账户中有足额可用资

金或可交易权益。 

第二十八条 结算过程中，因不可抗力、意外事件、技术故障等异常情况时，

交易所可以决定采取延期结算、暂停交易、暂停资金出入等紧急措施。 

第二十九条 交易所认为可能发生结算风险时，可采取冻结账户、限制交易

等预防措施控制风险。 

第三十条 因异常情况及交易所采取的相应措施造成的损失，交易所不承担

责任。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交易所可以限制交易参与人出金： 

（一）涉嫌重大违规，被交易所、司法机关或有关部门调查的； 

（二）交易所认为市场出现重大风险时； 

（三）交易所认为必要的其它情况。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交易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